

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，促进科普与水产行业融合发展，充分发挥水产领域专家在科学传播中的专业作用，规范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（以下简称“专家团队”）建设与管理，提升水产科普工作质量与社会影响力，依据《中国水产学会章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专家团队是中国水产学会（以下简称“学会”）依托水产领域专业人才组建的非营利性科普工作队伍，旨在面向公众、青少年、基层从业者等群体，开展水产科学知识传播、科普内容创作、科普活动实施及科学家精神弘扬等服务，是推进水产科普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第三条 专家团队建设遵循“按需组建、分类管理、按期考核、动态调整”原则，坚持公益属性与专业属性相结合、任务导向与主动作为相结合、科技创新与科普宣传相促进，推动科普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校园。
第二章 申请与认定
第四条 专家团队由首席专家牵头组建，每个专家团队只能有1位首席专家，团队成员人数应不少于5人（不含首席专家）。
第五条 专家团队成员需满足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政治素质过硬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具有良好科学道德与社会责任感，无不良学术记录或社会失信行为。
（二）团队成员均已取得学会个人会员资格或其所在单位为学会单位会员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首席专家原则上需取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本领域20年及以上工作经验；其他成员需取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本科毕业5年以上；其他成员如为在校研究生，不受职称及工作年限限制。
（四）具备科普内容创作、公众演讲或活动组织能力，能满足约定的任务要求。
（五）自愿投身水产科普工作，积极参与科技志愿服务。
（六）无传播伪科学、反科学信息等行为。
第六条 专家团队认定程序：
（一）专家团队由首席专家自愿提出申请，经省级水产学会、省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或中国水产学会分支机构推荐，向学会提交《中国水产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推荐表》及佐证材料。
（二）资格初审。学会对专家团队资质合规性、专业匹配度及任务承接能力进行审查。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学会组织评审组从专业能力、科普潜力、领域代表性等方面综合评审，形成建议名单。
（四）发布。经学会秘书长办公会、站会常务会议审议后发布专家团队名单。
（五）签订协议。专家团队首席专家与学会签订《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协议书》。
第三章 管理与考核
第七条 专家团队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完成学会安排的科普任务，积极参与学会组织的“全国水产科技活动周”“水产科普月”等活动，协助开展基层科普指导、内容评审，积极开展公益服务，对学会科普工作提出意见建议。
（二）遵守科普工作规范，创作内容科学准确，无伪科学、误导性信息及商业广告植入，不得擅自以“科学传播专家”名义开展营利性活动。
（三）配合日常管理，按要求提交相关工作年度总结材料，团队主要成员信息变更提前15个工作日书面报学会备案。
（四）团队成员每年参加各类科普培训人数不少于三分之一。
第八条 专家团队实行“年度自评+年度考核”的动态管理机制：
（一）年度自评：专家团队于每年7月底前完成《年度履职自评表》并附佐证材料。
（二）年度考核：学会结合专家团队提交科普作品记录、科普活动总结等材料进行考核。
第九条 考核结果应用：
（一）年度优秀：对年度考核为优秀等级的专家团队，给予通报表扬，并优先向中国科协推荐优秀科普作品或科普首席专家。
（二）年度合格：正常履行聘期职责，可参与常规科普活动。
（三）年度不合格：在年度考核结果公布1个月内提交整改计划，未按期整改的，终止《协议》并收回团队聘书。
第十条 专家申请退出或依托单位变更的，需提前30个工作日提交书面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办理手续；聘期届满，资格自动终止，不得再以专家团队名义开展活动。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学会直接撤销专家团队资格并公示：
（一）违反学会章程或本办法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。
（二）提交材料弄虚作假、首席专家存在学术不端或违法违纪行为的。
（三）连续6个月未履行职责，或无正当理由拒绝完成科普任务的。
（四）传播伪科学、反科学信息，或擅自开展商业推广的。
第四章 附则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水产学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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